

附件1

儿童友好城市建设重点工程
	1.儿童友好医院工程。建设1所政府举办的标准化妇幼保健机构。以妇幼保健机构、综合医院儿科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主体，通过完善儿童的就医环境，建设一批尊重儿童、满足需求、保障权利的儿童友好医院。[负责单位：区卫健局、各镇（街道）]
2.儿童友好图书馆工程。建设一批儿童友好图书馆，推动儿童图书馆建设。推动现有公共图书馆从室内外公共空间、阅读空间等方面改造成满足儿童阅读、探索需求的儿童阅读空间。[负责单位：区委宣传部、区文广旅体局、各镇（街道）]
3.儿童友好学校（中小学幼儿园）工程。新建或改扩建一批以儿童发展为中心，满足儿童需求、倾听儿童心声、保障儿童权利的友好学校，完善儿童在校的生活及学习环境，保障儿童在生理、心理、认知、社会和经济上的需求与权利。[负责单位：区教育局、各镇（街道）]
4.儿童友好公园工程。推动建设1所儿童主题公园。城市和郊野公园设置一定规模的儿童游戏区域和游憩设施。新建或改建一批儿童友好公园，结合公园实际功能分区、自然特征，因地制宜为儿童提供相对安全的公共空间，科学配置满足不同年龄阶段及特殊儿童需求的服务设施。[负责单位：自然资源分局、区住建水务局、区城管局、各镇（街道）]
5.儿童友好社区工程。优化配置社区儿童活动场所，创建10个儿童友好示范社区。在社区建设过程中，儿童参与得到充分保障。[负责单位：区民政局、区住建水务局，区妇联、各镇（街道）]
6.普惠托育服务工程。加强托育服务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，至少建成1所具有带动效应、可承担一定指导功能的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一批公办托育服务机构。鼓励社区建设托育中心，提供多样化普惠性托育服务。促进城乡儿童早期发展，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和托位数量持续增加。每千常住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不少于5.8个。[负责单位：区发改局、区教育局、区民政局、自然资源分局、区住建水务局、区卫健局、各镇（街道）]
7.母婴室建设工程。经常有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或日客流量超过1万人的交通枢纽、商业中心、医疗机构、旅游景区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所实现母婴室全覆盖，健全母婴室运行管理制度，并做好日常管理和维护。鼓励用人单位和其他公共场所设置母婴室或增加母乳喂养设施。推广母婴设施的智能化服务，提高设施利用率和服务可及性。[负责单位：区卫健局、区发改局、区住建水务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委宣传部、区文广旅体局、区经济科技促进局、区总工会、区妇联、各镇（街道）]
8.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工程。加强城市街区、社区、道路以及学校、医院、公园、公共图书馆、体育场所、绿地、公共交通等各类服务设施和场地适儿化改造。优化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场所配置，在公共场所建设儿童厕位、儿童休息活动区等。[负责单位：区教育局、区住建水务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委宣传部、区文广旅体局、区卫健局、区城管局、各镇（街道）]
9.儿童科技教育基地建设工程。推动科技馆建设，创建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，70％以上的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建有少儿科普活动场所。[负责单位：区经济科技促进局、区科协，各镇（街道）]
10.区域性儿童福利设施工程。进一步夯实儿童友好阵地建设，推动区级儿童福利机构转型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，镇（街道）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100%覆盖，加强儿童之家建设。[负责单位：区民政局、各镇（街道）]




